
北魏前期北族官职的汉译与改写
———以“下大夫”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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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北魏前期官制中的“下大夫”包含了分别来源于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两种官职。 大致以孝

文帝亲政为界,此前出现的下大夫,可对应为《文成帝南巡碑》中的折纥真。 孝文帝亲政后,一方面新设了元

士、下大夫、中大夫三个华夏式官职,将它们组成一个官职序列;另一方面,也将下大夫作为了折纥真的新译

名。 虽然这些官职在孝文帝官制改革进入新阶段后,都遭到了废弃,但史官根据孝文帝时新制,在历史记录中

将折纥真追改为下大夫。 以下大夫为中心的诸官职的汉译、改写与兴废,反映了北魏前期官制、政治体制与历

史书写层面的华夏化进程,同时也提醒我们,今本《魏书》所呈现的北魏前期官制是史官修饰、润色后的结果,

很大程度上扭曲、遮蔽了原本的官制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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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前期官制研究起始时间较早,成果亦较为

丰富。 早在 20 世纪初,白烏庫吉、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便通过审音勘同,对《南齐书》中的北魏北

族职官进行了考察。①20 世纪 40 年代,内田吟風、山

崎宏在刑法史和民族史的关怀下,分别考察了北魏

前期的三都大官和“大人”官。②时代稍后的严耕望

《北魏尚书制度考》一文,则采用制度史的研究方法,

考订了北魏尚书机构的变迁过程、组织架构,论述了

尚书机构作为“宰辅执政之官”的发展历程,揭示出

北魏前期官制“制杂胡华” “汉化以渐” 的基本特

征。③随后的研究遂大致呈现出以下脉络:其一,考订

具体机构的兴废、架构、人员,或补严氏之阙,或与之

商榷;④其二,关注“内朝”或内侍官群体,揭示其中

的北族因素。⑤两条脉络相交织,使得严氏所言“制杂

胡华”得到进一步明晰。 学者或以“双轨制” “双重

奏”来称呼北魏前期华夏、北族传统并存的官制现象

与王朝支配体制。⑥

世纪之交以降,两个新契机的出现,促使北魏前

期官制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一是《文成帝南巡碑》

(以下简称《南巡碑》)的发现。 通过对比碑阴题名

与正史、墓志,学者考索出了更多的官制细节,加深

了对内侍官群体的了解。⑦此外题名所见官制与正史

记载间的龃龉,也使学者认识到《魏书》中存在将北

族官名改写为华夏官名的现象(如“内阿干”被改写

为“尚书”,“内小”被改写为“中散”等),从而启发了

《魏书》的史料批判研究。⑧二是学者反思以往研究

中的“华夏化”命题,转而注意官制书写背后北族与

华夏传统交融的复杂性。⑨

在上述思路下,由北族、华夏两大政治文化传统

交织、碰撞、融合而成的北魏前期官制,究竟呈现出

怎样的状态与变迁过程? 今天所见诸官制记载,又

在北魏国史及《魏书》中经历了怎样的改写与比附?

相关问题被不断追问,以往所言“双轨制”等官制样

态,亦遭到挑战与重新诠释。 其中胡鸿与黄桢的研

究颇值得关注,前者考察了“天赐品制”这一官阶的

结构与运作,揭示出北魏前期“爵本位”的政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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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景,指出天赐品制高度华夏化的面貌,“是从李彪

直至魏收数代史臣不断剪裁、润饰与攀附的结果”⑩。

后者则以《南巡碑》为中心,挑战“双轨制”叙述中的

“内朝—外朝”结构,指出自道武帝时期形成的“侍

臣—内职—外臣”的圈层构造,才是北魏前期的基本

官僚结构;北魏前期官制研究要避免套用从秦汉魏

晋历史中总结出的框架,“观察北魏特色的官僚制度

在汉语中如何被书写、记录与诠释”。

在重新勾勒北魏前期官制与王朝支配体制全貌

的同时,具体考察某个或某组北族官职,探究其汉

译、消亡与改写过程,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东亚多语

言社会中,汉语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书写语言,华夏周

边各政治体的官爵名号都要用汉语来书写,并且通

常都会经历从音译到简单意译,再到典雅意译的过

程。 汉译精致化的背后,是统治集团汉文修养水平

的提高;与此同时,统治集团也会反过来将既往记录

中显得粗鄙的音译或简单意译名号删除,改写为新

的典雅意译。本文认为,北魏王朝的这一进程,便发

生在孝文帝以降的历史时期。

以往对孝文帝官制改革的研究,较少关注被认

为遭到全面废止的北族官职。 上述思路则提供了重

新观察它们的可能:在罢废前后,它们的名称是否经

历了从音译到意译的变化? 《魏书》中具有相同汉译

名称的诸官职,又是否在权责、性质上属于同一官职

呢? 此外,虽然学者已经意识到北魏前期的北族官

职在历史记录中遭到了改写,但对具体操作尚缺乏

深入了解。 本文希望通过考察“折纥真” “下大夫”

等官职,发覆相关问题,并期望对史料扭曲、遮蔽下

的北魏前期官制实态,作出有益的揭示。

一、孝文帝亲政前的下大夫(折纥真)

在史籍记载中,北魏前期有一类名为“下大夫”

的职官。 其名称前多加有“北部”“外都”等曹署名,

呈现出“某某下大夫”的形式;此外也多见单称“下

大夫”而不见前缀。 为方便叙述,现将《魏书》 《北

史》所见下大夫任职者列表如下(如后所述,屈拔、谷

季孙、王嶷三例所见南部大夫、中部大夫任职出自

《魏书》卷三三,而这一卷记载存在问题,权且一并置

于此):
表 1 北魏下大夫任职统计表

任职者 时代 任官

穆寿 太武帝 下大夫

陈建 太武帝 下大夫

屈拔 太武帝 南部大夫

谷季孙 太武帝 中部大夫

慕容白曜 文成帝 北部下大夫

李敷 文成帝
秘书下大夫

(兼录南部)

沈文秀 献文帝 外都下大夫

陆馛 献文帝 内都下大夫

王嶷 献文帝 南部大夫

和天受 孝文帝(亲政前) 弩库曹下大夫

元燮 孝文帝(亲政后) 下大夫

李囧 孝文帝 下大夫

封琳 孝文帝 司宗下大夫

崔挺 孝文帝 典属国下大夫

李彦 孝文帝 郊庙下大夫

李元凯(李预) 孝文帝 典命下大夫

高道悦 孝文帝 主爵下大夫

　 　 资料来源:《魏书》《北史》诸传记。

另据 《孝文帝吊比干碑》 (以下简称 《吊比干

碑》),太和十八年(494)随孝文帝吊祭比干的大臣

中有“长兼典命下大夫齐郡王友臣赵郡李预”和“兼

给事黄门、员外散骑常侍、典属国下大夫臣太原郡王

翔”。 李预即表中的李元凯。此外《元遥墓志》亦

记载称,元遥在太和年间以下大夫起家。

严耕望最先对其进行了研究。 他通过辨析《魏

书·官氏志》所载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分尚书三

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以

及天兴七年(404)八月“初置六谒官,准古六卿,其秩

五品。 属官有大夫,秩六品。 大夫属官有元士,秩七

品。 元士属官有署令长,秩八品。 令长属官有署丞,

秩九品”这两则史料,搜罗其他记录,得出了如下结

论:史籍中的“某某下大夫”,就是天兴二年废除尚书

省后主诸曹署事的“大夫”。 直至孝文帝改制,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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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都是尚书省诸曹的主官,班位尊崇者省“下”字,如

“南部大夫”。 尚书省内部“构成尚书、大夫、长、令、

主书郎之纵的体系”,元士可能是下大夫的属官。 尚

书系统外的曹署如秘书省、三都官亦设下大夫,“其

职称系统与尚书曹不异”。 北魏设大夫主曹,性质是

“上混宗周之制”。 严耕望对下大夫权责、统属关

系的认识,立足于对《魏书》记载的整理性搜罗,并且

将其投放在了北魏前期尚书省变迁及官制华夏化的

视野之下,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后来的学者基

本都接受了他的结论,下大夫是主曹事的曹署职官,

广泛存在于北魏前期诸曹署中,比拟周代大夫之职

等观点遂成为学界共识。

然而上述观点难以解答以下疑问。 其一,下大

夫既为曹署内职官,为何会出现单任下大夫,不加前

缀的情况。 其二,既然诸曹署内自主官以下存在大

夫、长、令的纵向序列,则大夫的地位应在长、令之

上。 但严耕望还发现,大夫和长在迁转上似乎地位

相当,都可由令迁入,迁出为尚书、三都大官等主官,

故而他只得解释为大夫与长设于不同时期。这一解

释显得十分牵强。

本文认为,若想解明上述问题,必须注意以下两

点:其一,将孝文帝亲政前的下大夫与亲政后的下大

夫分开讨论,如后所述,它们应非一职;其二,重新反

思孝文帝亲政前的下大夫为华夏式职官这一立论前

提。 如郑钦仁便疑惑于秘书郎与秘书下大夫的并

设,曾怀疑下大夫为某个“胡官”的汉译名,但可惜未

给出证据。幸运的是,《南巡碑》的发现为深入理解

下大夫的权责,乃其在官制体系中的位置,提供了新

的线索。

《南巡碑》碑阴第 4 列第 29 至 36 行分别刻录了

官衔为“折纥真”的八人题名:

鹰扬将军、北部折纥真、宣道男泣利傉但

左卫将军、南部折纥真、平棘子李敷

宣威将军、主客折纥真、俟文出六于

建威将军、□□折纥真、建德子独孤平城

游击将军、内都坐折纥真、曲梁子叱奴地□

宣威将军、折纥真、直勤□

中都坐折纥真

外都坐折纥真

此官职仅见于《南巡碑》,任职者仅有李敷可考。 史

载李敷在文成帝即位后由中书学生、中散“迁秘书下

大夫,典掌要切,加前军将军,赐爵平棘子。 后兼录

南部,迁散骑常侍、南部尚书、中书监,领内外秘

书”。 张庆捷根据李敷任秘书下大夫“兼录南部”,

推测其官职亦可记录为“南部下大夫”,进而判断南

部折纥真即相当于南部下大夫。 “相当于”是较为

谨慎的说法,事实上折纥真前缀曹署名,如北部、三

都坐等,与下大夫前缀曹署名皆相吻合,并且存在与

无前缀下大夫形式相同的无前缀折纥真。 由此来

看,南部折纥真应即南部下大夫。 结合《南巡碑》中

其他官职的改写现象,可知折纥真也遭到了改写。

然而《魏书》中并不存在“南部下大夫”,仅有

“南部大夫”,以及相似的“中部大夫”。 如前所述,

严耕望认为这是由于南部、中部班位尊崇。 但问题

在于,南、北、中三部是分部领民制的产物,大致形成

于太武帝时期,由代国时代的南、北部,道武帝时期

的八部、六部演变而来,地位平等。 此外,其主官已

由代国、道武帝时的“大人” “大夫”演变为所谓“尚

书”。这样一来,至太武、文成之时,仅北部曹有“北

部下大夫”(前表所见慕容白曜),南部、中部却延续

旧称,便显得怪异了。

事实上,若考虑到南部大夫、中部大夫仅见于卷

三三,且此卷补自《高氏小史》,并非《魏书》原文,

则更可能是在传抄中脱写了“下大夫”之“下”。 此

外,其任职者屈拔、谷季孙、王嶷,皆为太武帝时人,

特别是屈拔《北史》有传,官职为“南部大人”,与《魏

书》卷三三所载不同。南部大夫、南部大人应皆非屈

拔任官的实际名称,这是由于屈拔任此职时曾伴驾

出征,太武帝“禽守将胡盛之以付拔”。 太武帝南

征是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然而在此前的太延元

年(435)左右及此后的太武帝驾崩前夕,穆寿和陆丽

曾分别担任南部尚书。南部尚书既已设立,作为其

前身的南部大人、南部大夫自然不可能同时存在。

故而本文推断,据《高氏小史》补成的《魏书》卷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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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写中有脱文,将南部下大夫、中部下大夫记作了

南部大夫、中部大夫。 《北史》所据或许与《高氏小

史》史源相同,将南部大夫记作南部大人则是错上

加错。

上述认识有助于进一步讨论折纥真的权责与性

质。 如前所述,折纥真一职见于《南巡碑》,明显是某

个北族官名的汉语音译。 《南齐书·魏虏传》载有诸

多太武帝时期北族官职的音译官名,其中有一类被

称为“折溃真”的“为主出受辞人”。 学界普遍认

为,它就是《南巡碑》中的折纥真,“溃” “纥”之别不

过是转写汉字之不同。由此可知,折纥真的主要权

责便是“为主出受辞”。 对此权责,白鳥庫吉理解为

“为主接受问候(Grufβ)”;卜弼德则认为“辞”有司

法的意味,进而将折纥真对应为蒙古语中表示行政

官的 iluγa(duq) či。其后,罗新在考察高昌文书中

的“吴儿折胡真”时,指出“为主出受辞”意为“负责

接受文书、接待使节、传递重要信息”,折纥真是“北

魏皇帝派驻政府机构各部门的联络人员”,进而论定

“吴儿折胡真”为柔然可汗派往高昌接待江左使者的

官员。最近安德鲁·希姆奈克(Andrew Shimunek)

又提出,折纥真(希姆奈克拟构为∗ts′uarƔwәyts′ ir,据

蒲立本拟构早期中古音则为∗tɕiat-Ɣәt-tɕin)应即

13 世纪蒙古语的 J̌arγučin ( J̌arγuči 的复数),结合

《南齐书》的叙述,其义应为“为主人发送和接受控

诉的人”。 希姆奈克对“出” 的解释显然是错误

的,但由对音准确度来看,对折纥真语源的分析可

以信从。

J̌arγučin 见于吐鲁番出土畏兀体蒙古文法律文

书 TM 72[M 868]第 3 行:

Darqad-Tülg ekiten J̌arγučin üge manu

我们,Darqad-Tül(e)g 和其他法官们的判决

作为蒙元时代的重要词汇,J̌arγučin 在畏兀体蒙古

文、汉文、突厥文、波斯文、阿拉伯文材料中都有出

现。其词根 J̌arγu 的含义为“官司、诉讼”,单数形

式在汉文史料中转写作“札鲁忽赤”“札鲁花赤”“札

鲁火赤”“劄鲁火赤”等。据《元史·百官志》:“国初

未有官制,首置断事官,曰札鲁忽赤,会决庶务。 凡

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应犯一切公事,及汉

人奸盗诈伪、蛊毒厌魅、诱掠逃驱、轻重罪囚,及边远

出征官吏、每岁从驾分司上都存留住冬诸事,悉掌

之。”札鲁忽赤的基本职能是司法,并由此成为执掌

庶务的“断事官”;而从语源来看,北魏前期的折纥真

与蒙元时代的札鲁忽赤在北族官制中应一脉相承。

因此希姆奈克取“辞”在古汉语中常见的“争讼”之

意,指出折纥真与司法相关,确有合理性。

然而回到史料记载,他的解释并不准确,又因由

后世官职反观前代,对折纥真权责的理解亦显偏狭。

太武帝以降,内都、中都、外都曹成为北魏最重要的

司法机构,三曹各设大官,察查狱讼,判决案件。 《南

巡碑》中有中都坐、外都坐折纥真,前表中亦可见到

此三曹下大夫,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折纥真与司法的

关联。 但从陆馛的例子来看,他“少为内都下大夫,

奉上接下,行止取与,每能逆晓人意”⑤,主要负责沟

通联系工作,并未亲自审理案件。 此外穆寿在被“擢

为下大夫”后“敷奏机辩,有声内外”⑥,说明折纥真

还需向皇帝奏事。 由此可知,司法部门中折纥真的

主要职责是听取、记录情况,返回报告皇帝,其中或

许包含案件信息。

除三都坐外,其他曹署亦驻有折纥真,这又如何

解释呢? 如所周知,北魏前期实行州郡、王畿分部两

套行政制度,至太武帝时,分部制中的南、北二部范

围扩大,二部尚书分别与南边和北边州郡对口,已发

展为典州郡奏事,考核、监察诸州郡的行政机构。与

之对应,中部曹所典应即王畿领民诸部事。在此制

度下,王畿和州郡案件的奏报势必要经过南、北、中

三部,且由王嶷任南部尚书时“文奏盈几,讼者填门”

可知,此三部亦是民众上诉的重要途径,那么,此三

部折纥真的权责尚可解释为听取、记录案件情况。

但如此一来,秘书、主客、弩库曹等与司法无关的曹

署中设置折纥真,便难以理解了。 因此,“为主出受

辞”之“受辞”,还是应解释为广义的听取、记录言辞

信息。 太和年间平城大旱,孝文帝与冯太后欲令饥

民出关求食,元丕建议“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将二

吏,别掌给过所,州郡亦然”,这体现了折纥真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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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各机构中的普遍性,也说明了其权责灵活,并不是

司法事务所能概括的。 前引罗新对吴儿折胡真的考

释,也可佐证这一点。

由此亦可推知,折纥真应非曹署内职官,而更接

近于代表皇帝权力的使者。 这点由《南巡碑》题名顺

序即可判断。 黄桢指出,北魏前期官僚的基本结构

为“侍臣—内职—外臣”,《南巡碑》碑阴的第二列及

以下,是外臣与内职的混合题名。折纥真的题名正

处在第四列中间部位,前后分别是内职禁卫军官内

三郎和内小幢将。由此来看,折纥真亦应是内职,即

并非于皇帝侧近(即华夏视角书写中的“禁中”)侍

奉但又于宫中供职的官员。 这一属性还可由任职者

的出身和年龄来判断。 《南巡碑》中诸折纥真,除李

敷和不知姓名的两人外,其余五人皆确定为北族人

士。前表所见孝文帝亲政前的下大夫任职者,亦仅

有李敷、沈文秀不是北族。 川本芳昭指出,诸官职为

北族所占据,是北魏前期内朝的重要特征。 而他定

义的内朝,范围大致即相当于侍臣与内职。折纥真

任职者多为北族,无疑符合内职的选用标准。 此外

从年龄来看,陆馛“少为内都下大夫”,慕容白曜“少

为中书吏,以敦直给事东宫,高宗即位,拜北部下大

夫”,王嶷“少以父任为中书学生,稍迁南部(下)大

夫”,屈拔“年十四,以为南部(下)大夫”。 任职者

多为少年,意味着折纥真不需要太多行政经验,同时

也表明其具有华夏官制中起家官的意义。 这些认识

使我们联想到同样任职宫中,用于年少起家,并经常

给事诸曹署的汉代郎官。

折纥真的权责、在官制圈层中的位置、与下大夫

的关系一经澄清,严耕望等学者未能解决的两个问

题,便有了新的解释路径。 《南巡碑》中存在任职无

前缀折纥真的题名,史籍记载中亦存在无前缀下大

夫的任职者,这并非省略,而是由于折纥真本身的差

遣性质,存在不固定派遣到某曹或暂时轮空的现象。

不加曹署前缀,或是由于该官员被皇帝用来临时派

遣诸曹署,或是由于皇帝未向其分配任务。 如此一

来,李敷以秘书下大夫“兼录南部”,却于《南巡碑》

中写为南部折纥真,也就可以理解了。 李敷所任折

纥真负责秘书、南部两曹,故而既可前缀秘书,又可

前缀南部(或者还可同时前缀)。 《南巡碑》选择了

前缀南部,《魏书》中的“兼录南部”则是史官从华夏

官制视角出发所作出的描述。 此外,由于下大夫就

是折纥真,折纥真本是宫中内职,而非曹署职官,故

而可与诸曹长迁例相同。 折纥真(下大夫)与诸曹长

在官制圈层中的位置不同,不具有统属关系,但资位

是相同或相近的。

还可明晰的是设置折纥真的意义。 从政治体制

运作和官职演化的角度来看,北魏前期以侍臣、内职

给事或监察诸曹是常见的制度惯例,派折纥真前往

各曹署,听取、记录言辞信息并返回奏报,应视作北

魏前期皇帝以内驭外,通过侍臣、内职掌控官僚组织

的方式之一。 在此过程中,原本只是差遣性质的折

纥真,逐渐演化为了一类固定的官职。

二、孝文帝亲政后的“元士—下大夫—中大夫”

序列

据上节考察可知,史料所见孝文帝亲政前的下

大夫,可对应为负责“为主出受辞”的内职官员折纥

真。 换言之,下大夫是折纥真的汉语意译名称。 而

从《南巡碑》的记录来看,这一意译名称出现的时间

较晚。 那么,折纥真是何时更名为下大夫的呢? 为

此需要先考察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去世,孝文帝

亲政后的下大夫,通过比较其与折纥真的权责、性

质、任职者异同来找寻线索。

此时期出现的下大夫可分为两类。 一类作为宗

室起家官,不带曹署名,前述元燮与元遥即为其例。

另一类带曹署名,据前表有典属国、典命、司宗、主

爵、郊庙五曹。 此五曹与孝文帝亲政前的下大夫(折

纥真)所带曹署皆不相合,亦不见于此前北魏官制,

可确定为孝文帝亲政后新设。 若观察其名称,“典属

国”出自秦汉官制,“掌蛮夷降者”,汉成帝后省并

入大鸿胪。 “典命”“司宗”皆出自《周礼》,其中典命

“掌诸侯之五仪,诸臣之五等之命”;司宗即为“小

宗伯”,“掌建国之神位”,一般认为其在汉代以降

演变为宗正。至于主爵、郊庙,从名称看亦应与封爵

及郊祀、宗庙事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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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带曹署名的下大夫不负责“为主出受辞”,

而是承担与曹署名相关的参议、制定工作。 如李彦

任郊庙下大夫,“时朝仪典章咸未周备,彦留心考定,

号为称职”,可知其权责是考订朝仪典章,这与郊庙

事务确有重合。 更多见的是下大夫对制度改革的参

议。 如崔挺任典属国下大夫,“参议律令”;又如太

和十九年(495)广川王逝世,孝文帝欲行“三临之

礼”,参议者有“黄门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刘芳,

典命下大夫李元凯,中书侍郎高聪”。 他们都是孝

文帝倚重的儒学近臣,担任的也都是宫内职务。 可

见孝文帝应当在侧近集结了一批儒学士人,来参议

制度改革。 相关事务如郊祀、宗庙、封爵等,正是孝

文帝改革关注的重点领域。

与此两类下大夫密切相关的是元士(《前职令》

从四品上)与中大夫(《前职令》从三品上)。 其中前

者见于前引《魏书·官氏志》,原本是道武帝时所设

六谒官属官大夫的属官。 但由于六谒官系统应当在

设置后不久便被罢废,且其中的元士仅第七品,与孝

文帝时的元士差距太大,权责上也不见联系,故而两

者应非一职。 中大夫则设于太和十五年(491),据

《官氏志》,当年十二月“又置司空、主客、太仓、库部、

都牧、太乐、虞曹、宫舆、覆育少卿官。 又置光爵、骁

游、五校、中大夫、散员士官”。

首先看不署曹下大夫与元士、中大夫的关系。

其共同特征,是皆用于宗室起家迁转。 以元士起家

者有元钦,其墓志称“太和中出身元士,俄迁正员

郎”。 此外《北史》载元汎、元脩义兄弟分别“自元

士稍迁营州刺史”,“自元士稍迁齐州刺史”。 元

士很可能就是他们的起家官。 类似记载还有任城王

拓跋云之子元嵩、元瞻,他们分别“高祖时,自中大夫

迁员外常侍”, “高祖时,自□大夫稍迁宗正少

卿”。 比对元嵩,元瞻之例中所缺字亦应为“中”。

不过史料中并不见明确以中大夫起家者,且据《元嵩

墓志》,元嵩在太和十五年时已有二十三岁,作为宗

室近亲,按常理应早已起家。因此,此处仅能确定中

大夫被用作了宗室迁转,暂不能认定其被用作起家

官。 对于上述起家迁转者,还有两点需要讨论:

其一,元汎兄弟墓志(《元汎略墓志》《元寿安墓

志》)已出土,所载二人起家官分别是“羽林监” “通

直散骑侍郎”,不见任职元士,历官亦较为丰富。这

应当是由于两者信息来源不同。 元汎兄弟为汝阴王

天赐之子,而汝阴王家族成员在魏末前往关中。 故

而《魏书》编撰者在收集其家族资料时,能利用的恐

怕只有残留的宗室、吏部官簿档案及国史记载,所以

相关记述简略而格式化。 与之相对,墓志所载历官

应来自丧家提供的类似行状的文字,故而相对丰富,

环环相扣。来自官方的历官记录,其可信度明显优

于私家行状;且从年龄推断,元汎、元脩义的起家时

间应当都在太和十余年左右,与元士等官职存在的

时间正相符。故而应当是丧家在历官信息中隐没了

二人起家元士的事实。 据记载,封琳本为司宗下大

夫,“及改定百官,除司空长史”;前文提及的元遥,

亦因“苻鼎徒洛,百礼创源,官方改授”,由下大夫转

任员外散骑常侍。可知孝文帝迁洛后曾主持改定了

官制,并重新任命了官员,下大夫等官职应在这次改

定中被废除了。 或可推测,元汎兄弟正是因此从元

士分别改授为羽林监与通直郎。 又由于改授后的官

职更符合北魏后期宗室起家惯例(特别是后者,属于

高级起家官的所谓“散骑秘著”),故而在二人死

后,被丧家书写成了起家官。

其二,孝文帝时期以元士、下大夫、中大夫起家

迁转的宗室,皆为景穆系诸王之子:元汎、元脩义为

汝阴王天赐之子,元钦为阳平王新成之子,元燮为安

定王休之子,元遥为京兆王子推之子,元嵩、元瞻为

任城王云之子。 这恐怕并非偶然,太和十五年至相

关官职废除前,应存在景穆系王子以元士、下大夫、

中大夫起家迁转的惯例。 由此可对另一则史料进行

辨析:据《元液墓志》,志主元液父元坦的任官为“元

士”,而元坦正是景穆系京兆王子推之子,元遥的兄

弟。于是可以推断,元坦应亦以元士起家。

署曹下大夫与中大夫、元士亦形成了官职序列。

前者可见《吊比干碑》:除长兼典命下大夫李预和典

属国下大夫王翔外,题名中还有“典命中大夫太子中

庶子臣广平郡游肇”和“散骑常侍领司宗中大夫臣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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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郡元景”。 结合前述封琳曾为司宗下大夫,可知

同时存在典命下大夫、中大夫,司宗下大夫、中大夫。

下大夫与中大夫既带相同前缀,足以说明二者属于

同一序列。 此外,李彦本任谏议大夫,“后因考课,降

为元士。 寻行主客曹事,徙郊庙下大夫”。 可知在

迁转上,元士与署曹下大夫也组成了序列。

太和十七年(493)《前职令》的规定可佐证上述

序列的存在。 其中,元士从四品上,下大夫第四品

上,中大夫从三品上,三者两两间各差一阶,呈现出

有序排列的样貌。《前职令》的记载也说明,虽然下

大夫和中大夫可分为署曹和不署曹两类,但在朝廷

官职设置中,它们属于一种官职。 由此也可联系到

它们在官制圈层中的位置。 如前所述,带曹署下大

夫、中大夫具有侧近参议的权责;另外元士、下大夫

的宗室起家官功能,在北魏前期主要由侍臣、内职承

担。据此来看,此新设三职亦应属于侍臣或内职。

那么,上述带曹署与否所体现的权责分工与功能分

化,便可由侍臣、内职所具有的侍从左右且承担不固

定任务的性质来理解。

此外,“元士—下大夫—中大夫”还从属于一个

更大的品位序列。 据《北史·后妃传》:“孝文改定内

官:左右昭仪位视大司马,三夫人视三公,三嫔视三

卿,六嫔视六卿,世妇视中大夫,御女视元士。”可知

孝文帝为后宫嫔妃设置了品位等级,比照对象是《前

职令》前四品中的大司马(第一品上)、三公(第一品

中)、三卿(第一品下)、六卿(第二品上)、中大夫(从

三品上)、元士(从四品上)。 比照的原因亦可推测:

其一,此组官职较均匀地分布在第一品至从四品之

间,方便对应;其二,由此可比附周代公、卿、大夫、士

的品位序列。

如此一来,“元士—下大夫—中大夫”与大司马、

三公、三卿、六卿等高级官职相联结,便构成了一组

比拟周代公、卿、大夫、士的品位序列。 这一序列杂

糅了多种经典记录与后世解释:元士出自《礼记·王

制》;大夫仅设 “中” “下” 而不设 “上”,来自 《周

礼》;九卿分为三(孤)、六(卿)则是汉儒的说法。此

外,由于大司马在汉末便有“上公”之称,魏晋以降亦

长期位在三公上,故而孝文帝很有可能将其定为“上

公”之阶。 于是,通过改造职官,比附经典,《前职

令》的前四品诸官中形成了如下序列:
表 2 《前职令》所见官职序列表

官名 官品 拟内爵等级

大司马 第一品上 上公

太尉、司徒、司空 第一品中 公

太常、光禄勋、卫尉 从一品下 孤

太仆、廷尉、大鸿胪、

宗正、大司农、少府
从二品上 卿

中大夫 从三品上 大夫

下大夫 第四品上 大夫

元士 从四品上 士

　 　 资料来源:《魏书·官氏志》。

如所周知,两汉以降的华夏官制中,禄秩、官品

与《周礼》爵命等级是相对应的。两汉时期即以某

某石至某某石官员分别对应“公—卿—大夫—士”的

周代内爵,而内爵又对应着“九命”中的命数等级,以

此建立了禄秩和爵命之间的关系。 世入魏晋,官品

成为勾连禄秩、五等爵位的“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

位结构”,爵命也被纳入了官品框架之中,用于安排

官员的礼制待遇。 孝文帝将官职序列、后宫嫔妃等

级与周代内爵等级相勾连,目的或许便是建立礼制

等级秩序。

综上所述,孝文帝亲政后出现的所谓下大夫,与

元士、中大夫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 “元士—下大

夫—中大夫”序列,根据署曹与否,分别承担参议、制

定改革事务与作为宗室起家迁转之官的功能。 此

外,“元士—下大夫—中大夫”序列与公卿连接,也起

到了标识高级官员的品位、礼制等级的作用。 虽然

在位置上可能同属内职,但与孝文帝亲政前的下大

夫(折纥真) 相比,此时期的下大夫,权责已大不

相同。

三、从“下大夫”看孝文帝朝的官职汉译、兴废与

史书追改

那么,该如何理解孝文帝亲政前后下大夫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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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呢? 本文认为,需将其放置在孝文帝时期北魏官

制的变迁中来理解。 在传统理解中,北魏官制的剧

变发生在太和十七年 《前职令》 与太和二十三年

(499)《后职令》之间,而关于至《前职令》颁布时孝

文帝君臣所进行的官制改革,学界未给予太多关注。

如宫崎市定便指出,《前职令》 “或许只是把当时实

际实行的制度原封不动地综括其中,几乎没有加进

任何按照孝文帝的理想进行的改革”。 目前看来,

类似的观点低估了此时期官职变动的实态。 聚焦到

具体官职上,除此前学者所揭示的侍臣改组外,此

时期的官制改革还有以下两点需要注意:其一,孝文

帝君臣为此前仅有音译或简单意译名的北族官职,

拟定了新的符合华夏典制的意译名;其二,在亲政之

后,孝文帝依照自己对华夏官制的知识与审美,还新

设出了一些不同于汉魏系统的华夏式官职。

关于第一点,目前可找到实例,如内都幢将改为

司卫监,内三郎改为羽林中郎等,这两例改名应发生

在孝文帝亲政前。折纥真改名为下大夫则是孝文帝

亲政后之例。 以前我们不知道《魏书》所记孝文帝亲

政前的下大夫便是折纥真,而获知这一点后,《魏书》

记载便显得吊诡了:“下”是一个相对的标识,在中大

夫设立前,为何会出现一个孤零零的下大夫呢? 也

许会有人指出,北魏前期存在“上大夫”,其例有道武

帝时的梁越,太武帝时的祁纤、于什门(于简),故而

“下”可能是与“上”相对的。然而就权责及任职理

由而言,梁越为上大夫时负责教导皇子读书;于什门

受拜是因为太武帝奖赏其出使不屈之忠;祁纤则是

个方士,因得宠而受拜。 就任职者出身而言,更是只

有于什门出身北族。 此外从时间来看,上大夫道武

帝时便已出现,折纥真却最早见于太武帝时,也不甚

吻合。 因此,北魏前期的上大夫应是用来礼遇功臣、

华夏士人和方士的散官,与折纥真绝无关联,也不会

与下大夫结合形成序列。 只有在中大夫出现的同

时,才会出现与之相对的下大夫。 折纥真获得下大

夫的名称,一定是在太和十五年设中大夫之后。

关于第二点,即孝文帝新设的华夏式官职,上节

所述光爵、诸少卿等即为其例。 而从承担的各类功

能来看,不包括更名后的折纥真在内的“元士—下大

夫—中大夫”序列,也可视作一类新设的华夏式官

职。 换言之,《前职令》所见“下大夫”这一官职名

称,其实包括了改名后的北族旧官(折纥真)和新设

华夏式官职两类。 它们虽然分别来自北族与华夏两

个传统,却共享了下大夫之名,进而被认定为同一官

职。 这也提示我们,孝文帝君臣在为北族旧官确立

新名时,有时并非严格遵照一官对一名。

虽然在史籍记载的孝文帝亲政后的下大夫中,

已无法找到可与折纥真相对应的存在。 不过结合此

时期官制变迁的脉络,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名为下大

夫的折纥真还存续了一段时间。 如前所述,三都坐

和南、北、中三部是折纥真派驻的主要曹署,其中三

都坐的罢废时间不明,只知大致在迁都洛阳之前;

但由太和十六年(492)二月孝文帝“幸北部曹,历观

诸省”可知,至太和十六年初,至少三部中的北部还

在运转。 更进一步分析的话,无论是三都坐,南、北、

中三部,还是派驻于其中的折纥真一职,皆根植并服

务于北魏前期以王畿平城和“代人集团”为核心,

以圈层式的官僚体制为工具,运用部落民和郡县两

套系统,掌控阴山南北和华北地区的政治、社会现

实。 从《前职令》中存留的大量可追踪为北族官职的

汉译官名,特别是负责侧近宿卫和给事内外的司卫

监(内都幢将)、中散(内小)等来看,在北魏迁都洛

阳,正式开启全面而剧烈的华夏化进程前,上述政治

体制与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在这种背景

下,“为主出受辞”,介入司法、行政事务,帮助皇帝主

动了解各曹署信息的折纥真,依旧有存在的必要。

与官名改定相配合,在从北魏国史至《魏书》的

编撰过程中,史官对北魏前期官职名称进行了修改,

将那些音译或不甚典雅的简单意译官名,修改为孝

文帝时拟定的新官名。 如所周知,北魏的纪传体国

史编撰始于太和十一年(487)高佑、李彪的上奏。

七年之后,继任撰述的韩显宗总结此前工作,明言其

旨趣是使“万祀之后,仰观祖宗巍巍之功,上睹陛下

(即孝文帝)明明之德”。 对此佐川英治指出,李彪

等人在修撰国史时贯彻着一种历史观念,即突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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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太武、孝文三帝的历史功绩,将道武至孝文时期

的历史塑造为“以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为终点的中华

王朝之发展史”,而这一观念又为魏收所继承。这就

提示我们,修改历史记录中的官职名称,是史官的一

项重要工作,目的则是塑造出北魏很早便已华夏化

的形象。 在此意义上,《魏书·官氏志》将北魏前期

各项官制比附华夏官制,引导读者产生北魏前期官

制华夏化程度很高等印象的叙述策略,可以视作同

一目的下采取的书写技术。

然而史官的改写不算彻底,遗留了不少漏洞,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其一,对某些表面看不出源自

北族的官名未加改动,如可使人联想到汉代三署郎

的“三郎”和“内三郎”等。 但若将之与《南齐书》所

载北魏皇帝黑毡行殿“辇边皆三郎曷刺真”一句对

读,其北族属性便暴露无遗了。 其二,对同一对话

中出现的北族官名,只改写北魏官名而不及他者。

其典型例证便是文成帝时游雅和陈奇的对话。 陈奇

祖父曾任“燕东部侯厘”,游雅为表轻蔑,质问陈奇

“侯厘何官也”。 其后陈奇以官职随时代而变动为

由,反问游雅“公为皇魏东宫内侍长,侍长竟何职

也”。 事实上此处“侯厘”为“俟厘”之误,“侍长”

本为“阿干”一类的鲜卑语音译词。 史官只将“皇

魏”官职改为意译,反而留下了破绽。 其三,对同一

官职的不同译名辨析不清,将这些不同译名皆保留

在了历史记录里,如“内三郎幢将” “羽林中郎幢将”

“羽林中郎将”等。

进一步来看,史官将折纥真追改为下大夫,虽然

严格遵守了用孝文帝新制遮蔽北族旧制的规范,却

也造成了第四个漏洞,那就是打乱了“元士—下大

夫—中大夫”序列的形成次序,使得历史撰述内部关

于这一序列的变迁叙述无法自圆其说。 上述北魏国

史及《魏书》中存在的问题,提示我们不能被史官构

建的“史相”迷惑,必须警惕北魏前期相关记载中的

陷阱。 此外或可期待的是,通过明晰相关追改背景、

书写技术,找寻其中破绽,也可为探究史料扭曲、遮

蔽下的北魏前期官制提供新的思路。

最后可讨论的是元士、下大夫、中大夫被罢废的

时间与背景。 前文提到,太和十八年迁洛之后,由于

“改定百官”,封琳、元遥分别由司宗下大夫、元士改

任他官。 而据《元遥墓志》,元遥改任是在“高祖治兵

樊、邓”,即太和二十一年(497)之前。 以此为前

提,符合改官制、改授官职这两个条件的,只有太和

十九年十二月的“宣示品令,为大选之始”。 下大

夫等官职被罢废,亦可精确到此时。 如所周知,太和

十八年末,南朝流亡官员王肃得到孝文帝接见,“为

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 他为北魏带来了宋齐

官制的系统知识,为孝文帝官制改革提供了进一步

的动力。 其显著表现便是《后职令》中的百官名称、

权责、迁转完全以魏晋南朝制度为蓝本。因而太和

十九年的改授百官,不仅要沙汰旧有北族官职,也要

废除此前官制改革中创立的非魏晋传统的官职,向

魏晋南朝的政治体制运作模式靠拢。 而在后者之

中,奏事与信息传达自有一套严密规范的制度,由门

下、秘书和东西省散官所构建的侧近侍从、起家迁转

系统也已十分成熟。 这样一来,无论是由折纥真改

名而来的下大夫,还是新设的“元士—下大夫—中大

夫”序列,便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成了沙汰目标。

四、结语

本文以“下大夫”为中心,对北魏前期几类官职

的汉译、兴衰及史书追改过程进行了考察。 目前得

出的结论如下:大致以孝文帝亲政为界,在此时间前

出现的下大夫,就是见于《南巡碑》中的北族官职折

纥真,其主要权责是派驻于诸曹署,听取、记录言辞

信息,返回报告皇帝。 孝文帝亲政后,新设置了元

士、下大夫、中大夫三职,将它们组成一个官职序列,

用于侧近参谋定策,安排宗室起家迁转,标识品秩序

列;此外,他也将下大夫的官名同时赋予了折纥真。

而折纥真之所以在今本《魏书》中呈现出下大夫的名

称,则是史官根据孝文帝新制追改的结果。 虽然在

太和十八年以降的新一轮官制改革中,上述官职都

遭到了罢废,但通过梳理它们的命运,我们也可以从

三个层面着眼,加深对“华夏化”这一北魏前期核心

历史线索的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官制。 北魏前期官制是北族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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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两大传统碰撞、交织的产物,其样态随双方进退而

变。 从长时段来看,华夏传统逐渐成了北魏政治、文

化的主旋律,因而华夏化也成了北魏官制的总体发

展方向。 不过北魏官制的华夏化并非是线性、匀速

的,而是在经历漫长时间的停滞后,集中完成于孝文

帝时期———北族官职名称从音译、简单意译成规模

过渡到典雅意译,应当是在太和中前期;华夏官职在

建国初期以后再次得到大规模新设,以及渗透至核

心侍臣群体,则要等到孝文帝亲政后。 在华夏化的

大方向下,孝文帝还面临更具体的抉择———是按照

自己的知识、审美,杂糅宗周、秦汉、魏晋等多重古典

因素,制作独特的新制,还是取用现有官制资源,全

面倒向以魏晋官制为名义和蓝本的南朝前期官制。

从本文的考察结果来看,孝文帝曾有过踟蹰,最终在

太和十八年后选择了后者。

第二个层面是政治体制。 前文提到,折纥真等

北族官职,皆根植并服务于北魏前期以王畿平城和

“代人集团”为核心,以圈层式的官僚体制为工具,运

用部落民和郡县两套系统,掌控阴山南北和华北地

区的政治、社会现实。 由此可总结出北魏前期政治

体制的结构与运作特征:北族本位、圈层结构、以内

驭外。 这一政治体制直到迁都洛阳后才发生根本变

化,孝文帝对官制改革方向的选择也完成于此时。

这并非巧合。 接受魏晋南朝官制,不仅意味着接受

官制内部的科层结构、政令过程、官员遴选程序,也

意味着要按照其组织原则,重新安排以华夏士人为

核心的政治人群,打破北族人士对政治权力和资源

的垄断。 在此意义上,北魏政治体制的华夏化转型,

应与官制选择密切结合来考察。

第三个层面则是历史书写。 政治体制及其所面

对的政治、社会现实,决定了北族传统在北魏前期的

重要地位,限制了华夏政治文化传统的成长空间;

与此同时,身处其中的北魏政权,对自身的定位亦不

同于正统华夏王朝。但至孝文帝光宅中原,全面倒

向魏晋制度,以华夏王朝的身份与南朝争夺正统之

时,发源于北族传统的各项制度,便成了北魏王朝的

历史包袱和竞争劣势。 在此背景下,不仅是折纥真,

北魏前期的官制乃至整套政治体制都遭到了重新审

视与书写,经历了历史书写层面的华夏化。

附记:文章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阎步克、罗新、叶

炜、徐冲、陈侃理等老师以及北大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方向诸位同门的批评指正,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亦

对文章的完善助益很大。 此外在西文文献的搜集

上,于子轩学兄提供了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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